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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 函
地址：11645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311

巷1號

承辦人：陳正泰

電話：(02)2937-7717轉14

傳真：(02)2937-9830

電子信箱：waterfishdear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環教字第11060074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0學年「臺灣地質與臺北盆地前世今生」教師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

(7745283_110600743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辦理110學年「臺灣地質與

臺北盆地前世今生」教師知能研習實施計畫，歡迎貴校教

師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永續發展環境教育中程計畫。

二、旨揭研習內容說明如下(附件)：

(一)研習時間：

１、110年12月15日（星期三）、111年1月5日(星期三)，

下午1時20分至下午4時20分，共6小時

(二)研習地點：環境教育中心一樓會議室(文山區永建國小)

(三)研習對象：臺北市各級學校教師，共25人。

(四)研習內容

１、認識臺灣島的誕生-板塊運動。

２、瞭解臺灣的地質地形景觀

３、探索臺北盆地前世今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北一女中 1101129

*MRAA1106012978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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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認識臺灣常見岩石生成與型態

(五)講師

１、黃婉玲老師(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資深講師)

三、報名方式：採網路報名，即日起至110年12月13日止，有興

趣參與研習的教師請逕自登入臺北市教師研習網

(http://insc.tp.edu.tw)報名。

四、本案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電洽29377717-12 環教中心陳老

師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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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12978  
主旨：檢送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辦理110學年「臺灣地質與臺北盆地前世今生」教師  
知能研習實施計畫，歡迎貴校教師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1 谷鴻美 送陳/會 110/11/29 17:33:29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長 陳怡靜 送陳/會 110/11/29 18:22:54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務主任 陳汶靖 送陳/會 110/12/02 08:10:28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4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室1 賴佳伶 會畢 110/12/02 08:33:15  
一、依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9款規定略以，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  
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，經學校同意，給予公假，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  
。第13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應填具假單，經學校核准後，始得離開。  
第14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其課（職）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。     
二、陳請鈞核後，倘有教師報名研習，請依請假手續規定確實至差勤系統辦理公假申請  
。   

5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黃勝君 會畢 110/12/02 09:30:33  
    

6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秘書 陳怡芬 決行 110/12/02 11:25:34  
如擬   


